
关于遴选启东市2025年高素质农民
培育机构的公告

为实施好启东市2025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工作，提高培育质量，确保培育效果，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关于印发《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修订)》的通知（农社综函〔2025〕15号）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农办科〔2025〕2号）精神，现将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培育机构遴选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条件
申请承担培育任务的机构应当符合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修订）》设定的培育机构要求，公益性培育机构优先。
(一)成立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教育、培训相关职能、资质或主营业务范围；
(三)能提供满足培育需要的教学场所及教学设施设备；
(四)具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与培育主题相匹配的专兼职师资。
承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机构应当具有满足培育主题要求的场地、设施设备、实践师资等条件。
二、实施内容
（一）培训对象与内容。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培训，面向专业农机手、农业生产无人机飞手、农机大户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带头人，围绕支撑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机作业服务质量，聚焦粮油作物耕种管收机械化作业，强化实操实训、作业演练和安全生产教育。重点围绕机械化措施促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重点环节，开展粮油作物高质量机播、高效飞防植保、机收减损、农机抗灾救灾、低空经济场景应用和农机安全生产等技术技能培训，培训任务为30人。
（二）课程和形式要求。培训课程和形式应符合《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农办科〔2025〕2号）要求。培训任务均须于2026年2月底前完成。
（三）培训经费。县级专题班补助测算标准为4000 元/人。
三、提交材料
参与遴选的机构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培训资质：成立三年以上，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教育、培训相关职能、资质或主营业务范围；具有农机培训资质的优先。
（二）培训条件：具备承担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培训所必备的培训场所、现代教学设施设备和农民培训实训基地等培训条件；
（三）教育培训经验：有学员组织管理能力，有丰富的农民教育培训经验，有农机教育培训经验的优先;
（四）培训管理：培育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培育机构无不良征信记录；
（五）培训能力:具备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培训相关专业教师, 培训师资力量强,有能力承担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培训。
（六）加分项（最多10分，两项中每项只取最高得分）: 2022年以来，具有开展国家级农机装备培训项目经验的得5分，具有开展省级农机装备培训项目经验的得3分，具有开展市县级农机装备培训项目经验的得1分，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原件扫描件；2022年以来，具备农机领域国家级赛事组织与执行经验的得5分，具备农机领域省级赛事组织与执行经验的得3分，具备农机领域市县级赛事组织与执行经验的每有一次得1分，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七）一票否决项:本年度受到行政处罚的培育机构，不允许承担培育任务。
四、评审程序
先由评审小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参加遴选机构的各项指标分别进行量化评分，根据从高分到低分的方法进行排序（同分情况下优先选择承担省级及以上培训或赛事较多的机构）,再将遴选结果报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研究确定，并在启东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遴选结果公示。
五、申报要求
可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的形式于2025年10月31日17:30前提交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一）邮寄信息：
启东市紫薇中路578号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联系人：张健，联系电话：0513-83312847；
（二）电子邮箱：
qdnjx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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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启东市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机）培育机构
遴选评审得分表
	遴选机构名称：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
	培训资质
20分
	成立三年以上，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教育、培训相关职能、资质或主营业务范围；具有农机培训资质的优先。
	
	

	2
	培训条件
30分
	自有承担申报培训专业所必备的培训场所10分；无自有培训场所,须租用培训教室的8分。
	
	

	
	
	有投影、电脑、农业机械设备等与申报培训专业相关的现代教学设施设备,并且齐全20分; 教学设施设备一般的10分;教学设施设备较差的6分。
	
	

	3
	教育
培训经验
20分
	有农机教育培训经验的,记10分;没有农机教育培训经验但有农业技能培训经验的记8分。
	
	

	
	
	有专门的组织管理人员,分工明确,有良好的学员组织管理能力记10分；组织管理人员少,分工不明确的记8分；没有组织管理人员的不记分。
	
	

	4
	培训管理
10分
	培训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没有不良的记录10分；培训机构有不良记录和不良商业信誉的不记分。
	
	

	5
	培训能力
10分
	具备相关专业教师(中级以上职称或职业技能等级)6人(含兼职)以上10分;4-5人6分;4人以下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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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加分项
（最多10分)
	2022年以来，具有开展国家级农机装备培训项目经验的得5分，具有开展省级农机装备培训项目经验的得3分，具有开展市县级农机装备培训项目经验的得1分；2022年以来，具备农机领域国家级赛事组织与执行经验的得5分，具备农机领域省级赛事组织与执行经验的得3分，具备农机领域市县级赛事组织与执行经验的每有一次得1分。
	 
	 

	7
	一票否决项
	本年度受到行政处罚的培育机构，给予一票否决,不允许承担培育任务。
	
	

	合计得分
	
	



附表2：
启东市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机）培育机构
遴选评审结果表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   月   日
	培育机构名称
	
	
	
	
	

	评审得分
	
	
	
	
	

	评审结果
	

	评审组人员签字
	




